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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立政治大學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第6屆第8次會議紀錄 
 
時間：101 年 9 月 24 日﹝星期一﹞下午 2 時 10 分 

地點：本校行政大樓 7 樓第五會議室 

主席：吳召集人思華 

出席：蔡委員連康、詹委員志禹、邊委員泰明、朱委員美麗、李委員明昱、

許委員文耀、林委員啟屏、孫委員振義、魏委員如芬 

列席：徐執秘聯恩、沈維華、陳鶴峰、蕭翰園、蕭敬義、林啟聖、吳承鐘、

張翠絲、林婉娜、黎梅潔、劉吉軒、程麟雅、樓永堅、蕭淑恩、羅淑

蕙、陳姿蓉、郭美玲、林雯玲、林娟綾、蔡繡如、李靜華、柯涵庭、

楊秋美 

請假：林委員碧炤、李委員明、陳委員明進、劉委員宗德、張委員卿卿 

記錄：謝昶成 

 

甲、 報  告  事  項   

 

一、確認 101 年 9 月 24 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第 6 屆第 7 次會議紀錄：確定。 

二、報告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第 6 屆第 7 次會議決議案執行情形：洽悉。 

三、 主席報告：略。 
四、 本次會議報告事項： 

  第一案 

  提案單位：推廣教育委員會 

  案  由：本校推廣教育各班營運狀況報告案。(詳附件一) 

  說  明： 

     一、依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第六屆第七次會議決議辦理。 

     二、本校目前開設推廣教育之單位有公企中心、教研中心、國合處

（華語文中心）、外文中心、企管系及通識中心等，各班開班案

皆需提經推廣教育委員會議審議。 

     三、經彙整統計各班提供之資料編製「100 學年度各推廣班營運狀況

彙總一覽表」如附件（各單位開班原始收支狀況併請參閱）。 

 

  決  議： 

     一、本次報告僅提供一年資料，無法比較，請推廣教育委員會報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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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校近年來推廣教育之發展狀況。 

     二、有關推廣教育班提撥予學校之行管費未達學校規定比例(目前除

公企中心因自行負擔水電費及維護費等係繳交 15%外，餘為

30%)，而開班後有盈餘者，宜優先補足應提列予學校之行管費。

請推廣教育委員會討論相關規範。 

 

  第二案 

  提案單位：學務處 

  案  由：台大、成大等國立大學與本校學生公費及獎助學金統計報告案。

(詳附件二) 

  說  明： 

     一、依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第六屆第七次會議決議辦理。 

     二、請詳附件檔。 

 

  決  議： 

     一、請會計室試算 102 年度學生公費可分配之金額，提下次會議討

論。 

     二、在財務狀況許可下，希望 102 年度學生公費及獎助學金總額維

持 101 年度學生公費及獎助學金額度，至於發放配置比例允許

調整。 

     三、請學務處與院系所座談，使學生公費及獎助學金以更有效運用

之方式發放。 

 

  第三案 

  提案單位：總務處 

  案  由：為應綜合院館後方道路破損嚴重亟需修補，經專案簽核同意施

作柏油鋪設報告案。(詳附件三) 

  說  明： 

     一、因綜合院館後方堤防道路柏油鋪設已使用近 12 年，道路已多處

破損不堪使用，且於 101 年 4 月 21 日本校第 168 次校務會議中

有委員代表提出希望校方顧及校內行車安全，應儘速檢修校內

破損道路，以確保行車安全；為降低影響行車動線，本處於 7

月 9 日專案簽核，先行同意於暑假辦理該段道路施作，並補提

本次會議報告。 

     二、本案預計經費新台幣 354 萬 573 元，並於 8 月 21 日決標，決標

價新台幣 272 萬元整，工期 30 天，該工程並於 8 月 27 日報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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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工，另已協請廠商於開學左右儘速完工。 

 

  決  議：同意備查。 

 

  第四案 

  提案單位：總務處 

  案  由：綜合院館八部電梯鋼索已達汰換標準，擬與原電梯廠商永大機

電工業(股)公司辦理限制性招標，經核算費用需新台幣 144 萬

2,700 元。(詳附件四) 

  說  明： 

     一、綜合院館共有 11 部電梯(綜圖 1 部、一般客梯 8 部、緊急昇降

梯 2 部)，其中 2部緊急昇降梯於 97 年由原廠永大電梯公司提

出已達使用汰換條件，故已先辦理更新；綜院分圖 1部電梯因

使用率較低，目前尚未達汰換條件，合先敘明。 

     二、綜合院館 8部客梯(南、北棟各 4 台)，經永大電梯公司於 100

年 3 月迄今，於每月維護保養紀錄均提出鋼索有油芯乾涸及生

銹等情形，且走行時數均已超過 10,000 小時(標準 8,000 小

時)，並建議本校辦理汰換(詳如附件)。 

     三、本案業經本校 101 年 3 月 9 日公文文號：1010005982、100 年 4

月 14 日公文文號：1000009481 簽核。依會計室會簽意見，本案

如無法於總務處獲分配支出額度內容納，基於安全考量，擬由

統籌設備費項下支應辦理。 

     四、本案採購金額超過新台幣 100 萬元以上，應提校務基金委員會

報告備查。惟因電梯安全及暑假期間施工時效急迫，已於 101

年 7 月簽請同意先行依採購法辦理限制性招標及施工，再補提

校務基金管理會報告及核備。 

 

  決  議：同意備查。 
 

  第五案   

  提案單位：財務小組 

  案  由：本校財務小組成立運作報告案。 

  說  明： 

     一、依據本校校務發展委員會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臨時會議決議辦

理。 

     二、秘書處委託財管系顏錫銘教授進行校務發展研究計畫「本校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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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財務可行性之研究」，並於校務發展委員會 100 學年度第 2 學

期臨時會議報告，獲致結論如下： 

       (一)依學校發展立場，財務管理功能應適度加強。 

       (二)希望能以積極、漸進的方式發展，先採任務編組方式運作。 

       (三)工作內容以提高投資理財收入、提高捐贈收入、增加場管

收入，以及校務基金整體運用分析四項功能為主。並以創

造價值為優先目標，而非以管考為目標。 

       (四)業務運作需有專業人才，或可考慮從現有組織尋找或整合。 

     三、任務及職掌：財務小組負責中大型募款、財務分析、場館經營

之分析及校務基金整體運用。 

     四、員額：由秘書處、總務處各調派一位業務相關同仁至財務小組

服務。 

     五、定位：財務小組比照政大書院辦公室、頂大辦公室模式歸為一

級單位。 

  決  議：同意備查，另委由校基會執行秘書徐聯恩教授擔任財務小組召

集人。 
 

 

乙、討 論 事 項 
 

  第一案 

  提案單位：財務小組 

  案  由：有關研擬未來本校募款籌措經費工程建設之基本原則草案，提

請 討論。(詳附件五) 
  說  明： 

     一、依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第六屆第七次會議決議辦理。 

     二、未來募款籌措經費興建工程之原則（草案）： 

      (一)依工程類別，校務基金支應經費訂定不同比例： 

       1.基礎工程：校務基金支應 100％，如：圖書館、體育館、藝文

中心、通識教育大樓、下水道工程。 

       2.發展性工程：校務基金支應 40％ ，如：學院院館、研究總中 

心、藝文水岸電梯。 

       3.自償性工程：校務基金不予支應，如：學生宿舍、教職員宿

舍、公企中心。 

      (二)涉及募款興建工程之細部規劃與招標動工時機，在校務基金

穩健經營原則下，依校務發展需求與個案實際狀況，逐案審

酌訂定募款或募款承諾金額應到位之比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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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(三)附件：法學大樓與公企中心相關背景資料。 

 

  決  議：（財務小組當日於會場抽換資料，並將「國立政治大學募款籌措

經費興建工程基本原則」更名為「國立政治大學工程經費籌措

基本原則」） 

     本原則仍須修改，相關文字請財務小組及會計室確認： 

     一、本原則適用興建工程(含新建與大修)。 

     二、有關校務基金「非自償性資本支出」當年可投資總金額上限為：

前一年度折舊及攤銷費用－前一年度屬以貸款增置資產所產生

之折舊或攤銷數－前一年度短絀金額＋當年度教育部補助資本

支出預算。又前項「非自償性資本支出」包括支用於固定資產

與無形資產之建設、購置及大修。 

     三、自償性之興建工程，若由校務基金代墊支出，應計息，利率依

本原則規定辦理。 

     四、自償性之興建工程如須貸款，貸款銀行需經公開程序遴選。 

     五、國立政治大學國際學人暨學生會館（I-House）屬自償性工程，

因校務基金已代墊，惟 I-House 具提昇本校國際化之功能，爰

不另設算利息。 

     六、藝文水岸電梯列為發展性工程，雖與先前校基會之決議有所不

同，惟因藝文水岸電梯將列入山水Ｓ路一部分，請財務小組及

秘書處協調，所須經費仍請以小額募款方式進行。 

     七、請財務小組綜合相關意見，重新修改本原則並提下次校基會討

論。 

 

  第二案 

  提案單位：總務處 

  案  由：擬請同意本校貸款興建南苑改建學人宿舍案改列校務基金預

算，提請 討論。 

  說  明： 

     一、本校為發展成為台灣、亞洲及國際人文社會科學之重鎮與一流大

學，並建設頂尖研究中心，積極提昇教學與研究品質，為廣為延

攬與養成傑出人才，因此改建南苑成為高品質之學人宿舍，以發

展研究與留住人才。 

     二、南苑改建學人宿舍案，經本校 99 年 1 月 18 日第 106 次校園規劃

及興建委員會核准興建、99 年 9 月 6 日第五屆第八次校務基金

管理委員會議審議通過、99 年 9 月 9 日校務會議審議通過，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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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 100 年 8 月 3 日奉教育部臺高（三）字第 1000132793 號函核

定同意興建。 

     三、99 年 9 月 9 日校務會議審議通過所需經費約新台幣 1 億 5,960 萬

6,000 元（教育部審定經費含家具為 1 億 6,998 萬 7,000 元），為

不造成校務基金負擔，避免排擠教學研究經費，以全數採貸款自

建方式辦理，日後由該宿舍收取之借住場地管理費收入項下，攤

還本金及利息。本校依預算程序於 102 年度預算中編列南苑改建

學人宿舍興建工程第 1 年 6 千萬元之資金舉債，經教育部會計處

101 年 7 月 5 日以 101 基金 46 號通報傳真通知本校，經主管機

關核列刪除該筆預算數，其審核意見為：（一）長期債務舉借…

考量該校（即本校）101 年底預計現金餘額達 22 億餘元，資金

尙屬充裕，為減輕其利息負擔，擬悉數減列。本案因無法編列長

期債務舉借預算，如需繼續執行必須以校務基金預算支應。 

     四、南苑改建學人宿舍案，總務處奉校務會議審定後即積極展開籌建

事宜，目前已透過公開招標完成專業建築師設計委任案，完成建

築設計，並於 101 年 7 月 21 日將建築設計書圖送至臺北市建築

管理處掛號，完成送件程序，目前正由建築師公會審圖中。 

     五、本案基於南苑改建學人宿舍，為本校發展研究與留住人才之必

要設施，建請同意改列校務基金預算。 

 

  決  議：同意改列校務基金支應，惟由校務基金代墊部分須加計利息，

利率依第一案所通過之「本校工程經費籌措基本原則」辦理，

未來如仍有需要，仍向教育部爭取貸款。 

  附帶決議：請學務處及財務小組儘速辦理自強十舍 7.8 億元之貸款案。另

貸款後校務基金之具體投資標的，由財務小組規劃，並提校基

會報告。 

 

  第三案 

  提案單位：社資中心 

  案  由：「社資中心內部裝修暨設備更新」案，所需經費 2,171 萬 1,177

元，提請 討論。(詳附件六) 

  說  明： 

     一、社資中心成立已逾 50 年，向以蒐藏人文社會科學資料見長。 

     二、近年因資訊環境丕變，社資中心以執行頂大人文社會科學學術資

料庫平台做為轉型的嘗試；加以今年 6 月再因中國國民黨黨史館

決定將其館藏 25 萬冊及 2,000 箱圖書資料(即孫中山紀念圖書館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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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由本校託管，庋藏地點即在社資中心後棟 3、4 樓，社資中心

即將承擔嶄新的艱鉅任務。 

     三、社資中心內部空間老舊，今因設置人文社會科學學術資料庫平台

之需，擬整修後棟 1、2 樓；孫中山紀念圖書館進駐之前也需先

行整修後棟 3、4 樓，以有效建立安全之資料服務與工作環境。 

     四、茲將整修案依需用時程分為兩個部分：3、4 樓整修(預算表如附

件一)與 1、2 樓整修(預算表如附件二)，所需費用共計 2,171 萬

1,177 元。 

     五、整修案擬以二階段方式進行，因孫中山紀念圖書館有時程之壓

力，擬先行整修後棟 3、4 樓，再接續進行 1、2 樓之整修。 

     六、本案經 118 次校規會討論通過。 

 

  決  議： 

     一、同意通過本(101)年度第一期款預算 300 萬元。 

     二、第二期規劃排列於明年預算，請總務處列入工程排序。 

 

  第四案 

  提案單位：公企中心 

  案  由：擬修正本校「公共行政及企業管理教育中心工作酬勞核發要點」

部分條文，提請 審議。(詳附件七) 

  說  明： 

     一、「公共行政及企業管理教育中心工作酬勞核發要點」（草案）業

於 101 年 4 月 23 日經公企中心第 353 次主管會議、101 年 4 月

27 日經公企中心規劃委員會第 143 次會議修正通過，復於 101

年 5 月 21 日經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推廣教育委員會審議通過。

並於 8 月 7 日簽奉校長核准提至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審議在案。 

     二、為因應本校「行政人員辦理 5 項自籌業務支領工作酬勞原則」

及本校「編制內教師及研究人員本薪（年功薪）、加給以外之給

與、編制外人員人事費及行政人員辦理 5 項自籌收入業務支領

工作酬勞支應原則」之增修，擬重新修訂本中心工作酬勞核發

要點，以作為支給依據。 

     三、檢附本中心「公共行政及企業管理教育中心工作酬勞核發要點」

修正條文對照表及草案全文、本校「行政人員辦理 5 項自籌業

務支領工作酬勞原則」、「編制內教師及研究人員本薪（年功

薪）、加給以外之給與、編制外人員人事費及行政人員辦理 5項

自籌收入業務支領工作酬勞支應原則」及本修正案補充意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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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決  議：修正通過，修正如下： 

     一、第 6 點修正為工作績效每半年考評一次為原則，由各組組長初

評，中心主任複評後並視中心整體營運及盈餘狀況，核發工作

酬勞。 

     二、第 7 點傑出等級考列人數上限不超過 80%修正為 30%。 

     三、第 8 點後段修正為工作酬勞發放總金額同時不超過本中心工作

考核年度管理費及結餘總額的 15％及當年度單位行政人員人事

費總額的 15％。 

 

  第五案 

  提案單位：公企中心 

  案  由：擬修訂本校「公共行政及企業管理教育中心收支管理規定」部

分條文，提請 審議。(詳附件八) 

  說  明： 

     一、本案業於 101 年 7 月 4 日經公企中心第 357 次主管會議通過，並

於 7 月 26 日簽奉校長核准提至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審議在案。 

     二、因本校「公共行政及企業管理教育中心收支管理規定」與「公共

行政及企業管理教育中心辦理推廣教育及經費收支處理要點」內

所規範之行政管理費提撥比例不一致，又前項規定部分條文規範

內容與公企中心現行經費處理狀況不相符，為避免造成業務執行

上之困難，擬修訂本校「公共行政及企業管理教育中心收支管理

規定」部分條文。 

     三、檢附本校「公共行政及企業管理教育中心收支管理規定」修正

條文對照表及全文及本校「公共行政及企業管理教育中心辦理

推廣教育及經費收支處理要點」。 

 

  決  議：同意通過。 

 

  第六案 

  提案單位：人事室 

  案  由：擬訂定本校約用人員考核、績效調薪及考核獎金作業細則乙案，

提請 審議。(詳附件九) 

  說  明： 

     一、依旨揭細則第十二條規定，本作業細則經本校行政人力資源委員

會、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通過後發布施行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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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二、旨揭草案經本校升遷考核及績效調薪作業細則專案小組討論通

過，並依校長核示分別於 101 年 6 月 5 日及 6 月 22 日邀請一級

單位主管、各院院長座談，嗣依 101 年 6 月 22 日主管座談會決

議，送請文學院周惠民院長斧正文字，復經 101 年 7 月 11 日行

政人力資源委員會第十次會議審議通過，俟本會審議通過後，將

發布施行，據以辦理 101 年本校約用人員年終考核。 

     三、旨揭草案全文共 12 條，主要係就如何執行本校約用人員管理辦

法第六章考核（第 30 條至第 37 條）之作業予以規範，作業細則

條文重點說明及考核新制之重點詳如附件。 

 

  決  議：同意通過。 

 

  第七案(撤案) 

  提案單位：服務學習推動委員會 

  案  由：擬修正「國立政治大學服務學習績優課程獎勵辦法(草案)」，提

請 備查。(詳附件十) 

  說  明： 

     一、依本校 100 年 5 月 23 日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服務學習推動

委員會議決議：由服務學習執行小組研擬鼓勵教師開設具前瞻性

服務學習課程之獎勵辦法，例如具備國際化、數位化、事業化、

專業化、永續經營等面向之服務學習課程。獎勵若需要相對應資

源由學校支應。 

     二、為統一本校服務學習相關獎勵辦法，於 100 年 9 月 28 日執行小

組會議決議，擬將本校「服務學習績優課程獎勵要點」(以下簡

稱本要點)修正為「國立政治大學服務學習績優課程獎勵辦法」。 

     三、本修正辦法(草)經 101 年 5 月 14 日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服

務學習推動委員會通過，並決議提送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，會議

紀錄如附件。 

 

 

丙、臨時動議：無。 

丁、散會：下午 6時。 


